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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性售后回租，是指承租方以融资为目的，将资产

出售给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企业后，又将该资产租回的

业务活动。“营改增”政策的实施，经历了先试点后在全国

范围实施等不同阶段，各阶段所涉及售后回租融资租赁

政策并不完全相同。本文分别从“营改增”前和“营改增”

后（全国实施）两个阶段对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企业的税收

负担进行分析。为避免歧义，本文所述融资租赁业仅指经

有关部门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为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同时所述售后回租业务所涉及的资产为有形动产，

站在融租赁公司角度进行涉税分析，不考虑除增值税、营

业税、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外的其他税费。

一、“营改增”前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企业的税负

“营改增”前，融资租赁业属于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按

“金融保险业——融资租赁”的 5%税率计缴营业税。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3］16号）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外经贸部和国家
经贸委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从事融资租赁业务

的，以其向承租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残

值）减除出租方承担的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后的余额为

营业额。以上所称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包括由出租方承

担的货物的购入价、关税、增值税、消费税、运杂费、安装

费、保险费和贷款的利息（包括外汇借款和人民币借款利

息）。《关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寻租方出售资产行为

有关税收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年第 13
号）规定，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时，资

产所有权以及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报酬和风险并未

完全转移,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
为，不属于增值税和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增值税和营

业税；承租人出售资产的行为，不确认销售收入，对融资

性租赁的资产，仍按承租人出售前原账面价值作为计税

基础计提折旧。租赁期间，承租人支付的属于融资利息的

部分，作为企业财务费用在税前扣除。用公式可表达如

下：营业额=价款+价外费用-出租物本金-相关税费-借
款利息，应交营业税=营业额×5%。
二、“营改增”后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企业的税负

1. 财税［2013］37号文阶段。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号）规
定，经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银监会批准从事融资租赁

业务的试点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以取得

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残值）扣除由出租方承担的

有形动产的贷款利息（包括外汇借款和人民币借款利

息）、关税、进口环节消费税、安装费、保险费的余额为销

售额。试点纳税人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价款，应

当取得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的

有效凭证。否则，不得扣除。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
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所称增值税实际税负，

是指纳税人当期提供应税服务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占

纳税人当期提供应税服务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的

比例。销售额=价款+价外费用-相关税费-借款利息，应
交增值税=销售额×17%。

此时，销售额中不能扣除向甲公司收取的有形动产

的本金，甲公司出售资产的行为并不属于增值税的应税

行为，所以乙公司从甲公司购进设备时并没有可以抵扣

的进项税额，但收取租金时按销售额的 17%计缴增值税、
本金部分重复征税，引致融资租赁企业税负大幅上升。

2. 财税［2013］106号文阶段。随着财税［2013］37号文
出台，大幅增加的税负令融资租赁企业陷入困境。据中国

租赁联盟《2013年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报告》综述数据显
示，2013年8月份以后，售后回租业务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致使 2013年第三季度全国业务总量首次出现环比零增
长，行业发展陷入困境。好在国家有关监管部门能认真听

“营改增”对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影响

【摘要】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对一些具有优质资产同时具备发展实体经济能力的企业而言，是除银行贷款、发

行债券、股权筹资等融资方式外又一融资途径。本文试从“营改增”前后不同税收政策实施阶段，对售后回租融资租

赁的税负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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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行业的呼声和建议，通过深入调研后及时进行政策调

整。2013年12月12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
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3］106号），宣布财税［2013］37号文废止，售
后回租等业务继续施行差额纳税的政策。要点如下：经中

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或者商务部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

的试点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以收

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向承租方收取的有形动

产价款本金，以及对外支付的借款利息（包括外汇借款和

人民币借款利息）、发行债券利息后的余额为销售额。试

点纳税人提供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向承租方收取的有

形动产价款本金，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开具普

通发票。销售额=价款+价外费用-有形动产本金-借款利
息，应交增值税=销售额×17%。
财税［2013］106号文在计算销售额时可以扣除向承

租方收取的有形动产价款本金，弥补了财税［2013］37号
文的不足。同时规定，在2015年12月31日前，对其增值税
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此处
所称增值税的实际税负，是指纳税人当期提供应税服务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额占纳税人当期提供应税服务取得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的比例。但享受即征即退政策时随

同征收的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是不退还的。另外，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财政性资金、行政事业性收费、政

府性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
151号）规定，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性资金，除属于国家投
资和资金使用后要求归还本金的以外，均应计入企业当

年收入总额。对企业取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

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准予作为

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对照上述规定，从事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的企业，按照

现行“营改增”政策取得的即征即退的增值税属于财政性

资金，但目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没有对该即征即退税

款“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要求”，不符合不征税

收入的条件，因此应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案例分析

例：2009年 12月 31日，甲公司将一台设备以 70万元
的价格出售给乙公司，同时与乙公司签订了一项租回该

设备的协议，租赁期为 2010年 1月 1日 ~ 2012年 12月 31
日、共 3年，每年年末乙公司收到租金 30万元，该设备预
计使用寿命8年，已使用3年，租赁期届满，甲公司无偿获
得该资产的所有权。该售后回租符合融资租赁的条件。

计算租赁开始日的租赁内含利率：300 000×（P/A，r，3）=
700 000，据插值法得：r=13.71%。具体分析见表1 ~表3。
由以上分析可见，财税［2013］106号文的实施，极大

减轻了［2013］37号文给融资租赁业带来的沉重税负，但
相对于“营改增”之前该类企业的税负而言，税负不降反

升。原因分析如下：

（1）增值税税率 17%，而营业税税率 5%，同时售后租
回融资租赁企业没有可以抵扣的进项税，财税［2013］106
号文和原来的营业税条例中，两者都是余额计税，但增值

税税率较营业税税率增加，税负固然增加。

（2）在财税［2013］106号文附件 3规定的即征即退政
策中，对于增值税整体税负的计算，以纳税人收取的全部

价款和价外费用为基础，而不是以销售额为基础，该差异

导致增值税较营业税税负增加约2.4倍。即使企业享受了
即征即退政策，随同增值税征收的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

不能退，即征即退的退税款按收益计算，仍需缴纳企业所

得税，整体税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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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0

2011

2012

合计

销售额

95 970

67 997

36 033

200 000

增值税

16 315

11 559

6 126

34 000

即征即
退增
值税

7 315

2 559

0

9 874

实交
增值
税

9 000

9 000

6 126

24 126

城建税
与教育
费附加

1 631

1 156

613

3 400

总利润

101 653

69 401

35 420

206 474

所得税

25 413

17 350

8 855

51 619

净利润

76 240

52 050

26 565

154 856

总税负

36 045

27 506

15 593

79 144

年份

2010

2011

2012

合计

营业额

95 970

67 997

36 033

200 000

营业税

4 799

3 400

1 802

10 000

城建税
与教育
费附加

480

340

180

1 000

总利润

90 692

64 257

34 051

189 000

所得税

22 673

16 064

8 513

47 250

净利润

68 019

48 193

25 538

141 750

总税负

27 951

19 804

10 495

58 250

年份

2009.12.31

2010.12.31

2011.12.31

2012.12.31

合计

租金

300 000

300 000

300 000

900 000

确认的融
资收入

95 970

67 997

36 033

200 000

租赁投资
净额减少

204 030

232 003

263 967

700 000

租赁投资
净额余额

700 000

495 970

263 967

0

表 1 未实现融资收益分摊表 单位：元

表 2 “营改增”前税负分析表 单位：元

表 3 “营改增”后税负分析表 单位：元


